
第七章 指向性噪音計樣態分類 

7.1 樣態分類之目的與方法 

指向性噪音計若要真正成為陸上運輸系統複合性音源分析的制度化工具，不能只

停留在儀器功能介紹或單一案例展示，而必須建立一套可重複、可比較、可延伸

至行政決策的「樣態分類」架構。所謂樣態分類，並不是把所有場址粗略貼上幾

個名稱，而是依據音源型態、空間幾何、受體暴露、傳播路徑與行政目的等條件，

把看似複雜的噪音場景整理成一組具有共同聲學特徵與共同量測邏輯的類型。這

種分類方式的重要性，在於不同噪音場景的適用量測方法並不相同；若未先分類，

便直接套用同一種測點、同一種陣列配置與同一種判讀邏輯，極容易出現結果不

穩定、來源誤判或行政解釋困難等問題。[1][2][3] 

從環境噪音標準與歐洲共同噪音評估方法的發展可以看出，量測與評估本身就建

立在場景分類之上，例如立面暴露、自由場、障礙物繞射、多重反射、高度差與

不同交通源類型，皆屬不同幾何與傳播條件下的聲學問題，不可能以單一簡化模

型完全處理。[1][4][5] 另一方面，陣列式環境噪音研究也顯示，若能先對場景進

行源別、方向性與事件特性分類，再結合波束成形、空間濾波與事件辨識，系統

對主要聲源的識別能力與後續噪音貢獻估計會顯著提升。[6][7][8] 因此，本章所

稱之樣態分類，其本質是一種介於「理論聲學」與「實務治理」之間的中介層：

它讓量測者知道應該如何選點、如何配陣、如何同步、如何解讀，也讓主管機關

知道何時可以將結果用於暴露說明、何時只能用於技術診斷、何時可以進一步支

持複合性音源分離與責任歸屬。[1][3][6] 

7.2 依音源型態分類 

樣態分類的第一層，是依音源型態分類。從環境噪音學的角度，交通噪音雖常被

統稱為線音源，但實際上其中包含多種尺度不同、輻射高度不同、時間特性不同

的子音源。例如道路交通在低速時引擎、排氣與機械噪音較顯著，在中高速時輪

胎—路面噪音逐漸成為主體；鐵道系統則包含輪軌接觸噪音、轉向架構件噪音、

車體附屬設備噪音、集電弓與空氣動力噪音，以及橋梁或軌道結構輻射噪音等。

[5][9][10] 因此，即使都屬「交通噪音」，其在指向性量測上仍可能表現為點狀

熱點、帶狀連續熱區、移動狹帶源、上部高位源或結構性面源。 

若樣態中以單一突出事件為主，例如異常改裝車排氣、橋面伸縮縫衝擊、列車煞

車尖叫或匝道急加速車流，則指向性噪音計較容易捕捉明確方位與事件峰值，這

類樣態偏向「事件主導型」。若樣態中主要為連續穩定車流或長列車通過，則聲

場較接近時間平均化的線性整合音場，這類樣態偏向「連續主導型」。若場景同

時存在高架道路、平面道路與鐵道，且各自時間結構不同、頻譜分布部分重疊，

則屬「複合重疊型」，其分離難度通常顯著高於單一源場景。[3][5][7] 依音源型

態分類的價值，在於它直接決定後續量測策略：事件主導型較重視時間同步與事

件標記，連續主導型較重視穩定取樣與空間平均，而複合重疊型則更需要多測點

與交叉驗證。[3][6][8] 



7.3 依空間幾何條件分類 

第二層分類，是依空間幾何條件分類。環境噪音並不是在抽象空間中傳播，而是

在道路、橋梁、建築、邊坡、欄杆、隔音牆與立體交通設施交織的三維環境中傳

播。ISO 9613-2 與 CNOSSOS-EU 均強調，聲音傳播結果會受到距離、地面效

應、障礙物、繞射與反射影響；換言之，不同的空間幾何配置，本身就足以把相

同音源轉變為不同聲場。[2][4][5] 

從指向性量測角度，可將場址大致分為開放直視型、半遮蔽型、完全遮蔽型、立

面近接型、橋下包覆型與高樓層俯視型等幾類。開放直視型的特徵，是測點與主

要音源之間有穩定視線，反射面較少，最有利於建立清楚的來向判讀與基準樣態；

半遮蔽型則可能有隔音牆、中央分隔島、護欄或部分建物造成局部視線切割，使

直接音與繞射音並存；完全遮蔽型則常落在聲影區或建物後側，此時方向資訊容

易受到繞射與多重反射扭曲。[2][3][11] 立面近接型是都市場域極常見的類型，

外牆、窗台、陽台板與街廓幾何會顯著改變聲場；橋下包覆型則常伴隨梁體反射、

柱體散射與地面二次反射，方向熱圖容易與實際音源位置產生偏移。[2][12] 高

樓層俯視型則雖有較好視域，但同時也可能整合多條道路與多層軌道，使原本在

地面可分辨的來源，在高處反而被統合成寬廣扇形聲場。[4][5] 由此可知，空間

幾何條件不只是背景資訊，而是樣態分類的核心座標系。[2][4] 

7.4 依受體暴露特性分類 

第三層分類，是依受體暴露特性分類。世界衛生組織環境噪音指引與歐洲噪音評

估制度皆顯示，噪音治理不能只看聲源排放，更應回到受體暴露與健康風險的概

念；也就是說，量測與分類不應只問「哪裡最大聲」，還要問「人在哪裡真正長

期承受影響」。[5][13] 因此，同一個音源場景，若其主要受體位於一樓臨路住家、

二至四樓外牆、高樓層陽台、校園操場、醫院立面或屋頂設備層，所對應的量測

樣態便不相同。 

受體暴露特性可區分為地面行人暴露型、低樓層立面暴露型、中高樓層立面暴露

型、陽台近接暴露型與非典型敏感受體型。地面行人暴露型較重視步行高度附近

的聲壓場，且容易受鄰近商業音、機車事件音與人聲干擾；低樓層立面暴露型則

兼具道路直接音與立面反射增益；中高樓層暴露型常顯現高架道路、鐵道上部音

源或遠距交通設施的整合效應；陽台近接暴露型則更接近居住者主觀感受，但幾

何條件較不標準化；非典型敏感受體型如學校操場、醫療空間或特殊公共設施，

則往往需要在標準化量測與實際使用情境之間取得折衷。[1][4][5] 這一分類對指

向性噪音計的意義在於：它決定結果要以技術影像為主，還是以受體解釋為主。

若忽視受體暴露特性，則再精密的方向分析，也可能無法回答真正的治理問題。

[4][13] 

7.5 依傳播路徑複雜度分類 

第四層分類，是依傳播路徑複雜度分類。聲音傳播若主要由單一路徑支配，量測

與解讀相對單純；但若同時存在直接音、地面反射、立面反射、橋底反射、障礙



繞射與局部散射，則場域即屬高複雜度樣態。ISO 9613-2 與 CNOSSOS-EU 都

清楚指出，聲音在戶外傳播時不只受距離控制，尚受地形、屏障、地表、邊緣與

反射面影響。[2][4] 對指向性噪音計而言，傳播路徑愈複雜，來向影像與實際來

源位置之間就愈可能出現偏移。 

若場域近似單一路徑直接傳播，可稱為低複雜度樣態，最適合建立理想基準與模

型校驗。若同時存在少量穩定反射或部分遮蔽，則屬中複雜度樣態，通常仍可在

適當測點與多點佐證下取得可用結果。若場域具有強烈都市峽谷效應、橋下混響、

建物轉角聚焦、玻璃立面高反射或多層結構重複反射，則屬高複雜度樣態，此時

單測點方向判讀需極為保守，並宜轉向多測點、同步、事件比對或模型輔助分析。

[3][6][12] 傳播複雜度分類的目的，正是讓量測者在一開始就知道：本場景是否

適合直接做聲源歸責，或僅適合做樣態診斷與熱點描述。[2][3] 

7.6 依行政應用需求分類 

第五層分類，是依行政應用需求分類。技術上可量，不等於行政上可用；反之，

行政上需要的問題，也不一定能由單一量測立即回答。ISO 1996-2 強調環境噪音

量測須具代表性與可比較性，而歐洲人口暴露與戰略噪音圖制度則更進一步把量

測、模型與政策目標串聯起來。[1][4][5] 因此，指向性噪音計的樣態分類還必須

考慮最終用途。 

行政用途至少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基準建檔型，重點在建立未來可比較的標準

資料。第二類是改善驗證型，重點在比較隔音牆、吸音設施、鋪面或交通管制前

後差異。第三類是暴露說明型，重點在向民眾、議會或法院說明特定受體實際承

受之聲學情境。第四類是爭議歸責型，重點在處理多系統、多機關、多業主間的

噪音責任爭議。第五類是制度研發型，重點在累積複合性音源分離所需的訓練資

料、幾何資料與樣態對照資料。[1][3][6] 同一個場址若其行政用途不同，適用樣

態也會改變。例如作為改善驗證型時，最重要的是測點重現性；作為爭議歸責型

時，則最重要的是多點同步與證據鏈完整性；作為制度研發型時，則更重視資料

標記與樣態可擴充性。[3][6][8] 

7.7 理想基準型樣態 

理想基準型樣態，是指在開放、直視、反射較少、遮蔽有限且主要音源相對單純

的條件下，所形成的基準量測場景。這類樣態的存在價值，不在於它最常見，而

在於它最適合作為制度與方法的起點。依 FHWA 現地量測指引與 ISO 1996-2 

的基本精神，標準化場址應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局部反射與幾何不確定性，以確

保資料在不同期次與不同團隊之間具可比性。[1][11] 

在理想基準型中，指向性噪音計通常能較穩定地顯示主聲源之水平來向與通過事

件軌跡，熱圖較容易與實際道路或軌道位置對應。這類場景最適合作為儀器校正、

測點規範建立、樣態模板建立與模型比對的標準案例。[3][6][9] 然而，必須強調

的是，理想基準型雖然在技術上最乾淨，卻未必最能代表真實都市受音情境；因

此，它應作為方法學基準，而不是所有現地量測的唯一理想。[4][11] 若沒有這類



基準樣態，後續對高反射、高遮蔽或高整合暴露場景的解讀，將缺乏穩定的參考

座標。[3][6] 

7.8 近場高反射型樣態 

近場高反射型樣態，指測點靠近建物立面、玻璃帷幕、擋土牆、隔音牆、騎樓頂

板、橋側板或其他硬質界面，導致直接音與反射音同時強烈存在的場景。Morillas 

等文獻回顧指出，環境噪音測點位置對結果有實質影響，尤其立面條件與幾何差

異會造成顯著測值變動；部分研究亦顯示立面附近或都市峽谷中，聲壓位準可能

因反射而被強化。[4] Applied Acoustics 亦有專文指出，測量麥克風位置本身會

影響環境噪音評估結果，這對近場高反射樣態尤其具有警示意義。[14] 

對指向性噪音計而言，近場高反射型最棘手之處，在於熱點與來向圖可能同時呈

現實際音源方向與鏡像反射方向；若量測者未先辨識反射面位置，容易把強烈反

射誤判為第二主音源或錯誤的主導來源。[3][6] 然而，這類樣態並非不能量，而

是必須明確轉換目的：它較適合作為「受體真實近接聲場」的描述樣態，或作為

立面暴露與反射效應研究樣態，而不宜單靠單點結果做直接歸責。[1][3][4] 若要

提高可用性，應配置至少一個較遠離反射面的參考測點，並輔以現地幾何盤點與

同步事件比對。[6][11] 

7.9 高樓層整合暴露型樣態 

高樓層整合暴露型樣態，是都市高密度區極具代表性的類型。當受體位於中高樓

層時，原本在地面會被建物、隔音牆或地形遮蔽的高架道路、橋面與鐵道，可能

重新進入直視範圍，使受體同時暴露於多個遠近交通系統。CNOSSOS-EU 在受

體點高度與立面暴露概念上的制度化處理，正反映高度是環境噪音評估不可忽視

的核心條件。[5] 此外，高樓層場景因視域擴大，也容易把多個來源整合成廣角

聲場，使方向性圖像看似清楚，實則為多來源疊加結果。[4][5] 

這類樣態對指向性噪音計既是機會，也是限制。機會在於高樓層通常較少受地面

局部遮蔽與短程干擾影響，可以看見較完整的交通系統；限制則在於聲音來源之

間的角距可能縮小，尤其當多條道路沿近似平行方向延伸時，陣列未必能穩定分

開其貢獻。[3][6] 因此，高樓層整合暴露型樣態適合用於暴露說明、趨勢比較與

高架系統影響辨識，但若涉及精細歸責，仍需搭配地面參考點、事件同步與必要

之模型分析。[2][3][5] 從治理角度看，這類樣態尤其重要，因為高架交通設施周

邊的居民爭議，往往正來自樓層差異所造成的暴露不均。[5][13] 

7.10 極近場干擾型樣態 

極近場干擾型樣態，是指測點極接近局部強聲源或非代表性干擾源，導致量測結

果雖然訊號強、畫面清楚，卻失去對整體環境問題的代表性。例如靠近單一排氣

管、局部空調設備、路側發電機、施工機具、警示器、路口號誌蜂鳴器，或把陣

列直接架設在距車道極近的位置，皆可能使局部事件壓過原本欲分析的整體交通

噪音。[1][11] 



這類樣態的最大風險，在於「看起來很專業，實際上很偏」。由於聲源太近，角

度解析與熱點對比往往異常鮮明，使人誤以為已找到真正主音源；但從環境噪音

評估的角度看，此結果可能只是局部近場設備診斷，而非居民受音或系統貢獻分

析。[1][3] 極近場干擾型樣態並非沒有用途，它非常適合設備異常檢測、故障定

位與局部噪音熱點鑑別，但不宜直接外推為整體路段或整體運輸系統的代表數據。

[3][9] 若場址不可避免存在極近場干擾，則應明確分離「局部源診斷點」與「環

境代表點」，不得混用。[1][11] 

7.11 橋下吸音設施比較型樣態 

橋下吸音設施比較型樣態，是本書所特別強調的一類應用型樣態。橋下環境因具

有橋底板、梁體、柱體、地面與側牆等多重界面，常形成強烈反射與局部混響，

導致橋面交通噪音在橋下空間被放大、延遲或方向模糊。[2][12] 當地方政府或

業主在橋下增設吸音板、吸音牆、包覆構件或局部聲學改善材料時，最關心的問

題通常不是抽象的總量，而是「改善前後聲場樣態是否改變」、「反射熱點是否

消失」、「殘餘主導來向是否轉移」。這正是指向性噪音計特別適合發揮的領域。

[3][6] 

在此樣態下，重點不只在比較分貝大小，更在比較聲場結構。若改善後熱點從橋

底中央轉為橋面側向，代表吸音設施對橋底反射有效，但上部直接音仍主導；若

改善後整體方向分布收斂，代表原先多重反射被削弱；若改善後地面與側向差異

縮小，則可能表示橋下空間的聲學包覆性下降。[2][3] 這類樣態的最佳做法，通

常是在改善前後維持相同測點、相同高度、相同事件條件，並至少配置橋下核心

點、橋外參考點與側向背景點，以避免把交通流變化誤認為設施效果。[11][12] 

從行政上看，橋下吸音設施比較型樣態非常適合作為工程驗證、驗收佐證與後續

優化設計的依據。[3][11] 

7.12 爭議歸責型樣態 

爭議歸責型樣態，是複合性音源治理中最敏感也最具挑戰性的類型。此類場景通

常同時存在兩個以上可能的責任來源，例如高架道路與平面道路、國道與地方道

路、鐵道與道路、橋面交通與橋下機械設備，或不同管理機關所屬之設施彼此疊

加。民眾的主觀感受往往非常明確，但若只用單一全向噪音計，很難說明究竟哪

一個系統在何一時段、以何種方式構成主要貢獻。[1][3][6] 

這正是指向性噪音計最常被期待介入、也最容易被過度期待的場景。從近年的環

境噪音陣列研究可知，利用空間資訊、方向分布與事件分類，確實可以比傳統單

點量測更有效地辨識主要來源，甚至估算部分來源對總量的貢獻。[6][7][8] 但同

時也必須誠實承認，在多條平行線音源、近似角距、高反射與時間重疊的情況下，

僅靠單一陣列並不足以保證法律意義上的精準歸責。[3][6] 因此，爭議歸責型樣

態最合理的制度定位，不是把指向性噪音計神化為「唯一裁判」，而是把它作為

多證據鏈中的關鍵一環，與多測點同步、交通事件紀錄、攝影影像、標準噪音指



標與必要之傳播模型共同構成判斷基礎。[2][3][6] 這種保守而嚴謹的定位，反而

更有助於未來把指向性量測逐步納入正式複合性音源分離制度。[1][3] 

7.13 樣態分類與測量方法選擇之對應關係 

樣態分類若不能導出量測方法選擇，便只是命名遊戲。真正成熟的分類系統，必

須能回答：哪一類樣態適合單點全向量測、哪一類需要陣列式指向量測、哪一類

必須多點同步、哪一類宜結合模型、哪一類僅適合做診斷而不宜直接作行政歸責。

[1][2][3] 

就對應關係而言，理想基準型樣態最適合作為標準化基線量測，可採單一指向性

測點搭配參考全向測點，以建立方向與總量的對應。[1][6] 近場高反射型樣態則

宜增加參考點與幾何盤點，並把結果定位為立面或近接聲場分析，而非單點歸責。

[4][14] 高樓層整合暴露型樣態適合採垂直分層測點與高低點配對，強調暴露差

異與高架來源辨識。[5] 極近場干擾型樣態適合作為局部源診斷，若要與環境代

表值連結，必須另設代表測點。[1][3] 橋下吸音設施比較型樣態則最適合前後對

照設計與多點同步，重在比較聲場結構改變。[2][11] 爭議歸責型樣態則幾乎必

然需要多測點同步、事件比對、影像佐證與必要的模型推估，否則難以支撐高強

度行政使用。[2][3][6] 

簡言之，樣態愈理想，方法可愈簡；樣態愈複雜，方法就必須愈組合化。這也意

味著未來若要建立複合性音源分離之測量規範，不能只規定儀器等級與指標名稱，

更必須把樣態識別納入程序前段。[1][2][6] 

7.14 指向性噪音計於不同樣態下之適配性 

綜合前述，指向性噪音計在不同樣態下的適配性，並非單純的「可用」或「不可

用」，而是一種由高到低、由直接到輔助的光譜。於理想基準型、單一主導源型、

橋下改善比較型與部分高樓層暴露型樣態中，指向性噪音計通常具有高適配性，

因為其空間資訊能直接轉化為治理資訊，例如主導方向、熱點位置、改善前後結

構差異與高架來源可視化。[3][6][9] 於近場高反射型與中度複合重疊型樣態中，

其適配性屬中等，仍可提供有價值的方向與熱點資訊，但須依賴參考點、同步資

料與幾何解釋，不能孤立使用。[3][4][6] 於極近場干擾型、完全遮蔽型與高爭議

多源重疊型樣態中，其適配性則轉為條件式，亦即若沒有額外的多點、模型與事

件控制，便不宜直接推導強結論。[2][3] 

這種分級適配觀念，正是未來制度化的關鍵。Maijala 等人與 Murovec 等人的研

究已指出，當環境噪音監測結合來源分類、方向性與自動化事件判別時，可顯著

提升來源辨識與貢獻估計能力，但其前提仍是場景條件與資料品質足以支撐分類

結果。[7][8] 換言之，指向性噪音計不是萬能量測器，而是對某些樣態特別有力、

對某些樣態必須謹慎使用的高階工具。只有先建立樣態分類，再談方法選擇與證

據強度，指向性量測才可能從研究展示走向行政實用，並進一步成為未來複合性

音源分離、責任歸屬分析與智慧化噪音治理的重要基礎。[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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